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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２５１ ２０１６．０９．１３

何秀彩 姚文化

８０．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２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５２ ２０１６．０９．２０

刘永华 杨阁吉

８０．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２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５３ ２０１６．０９．２０

徐秀兰 安玉军

９５．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７９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５４ ２０１６．０９．２０

柳训 苟倩倩

７．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２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５５ ２０１６．１０．１８

林林 高荣荣

７．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８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５６ ２０１６．１０．１８

隋太江 李泽兵

８０．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２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５７ ２０１６．１０．１８

秦涛 顾香

４．１０

协议转让

２．０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５８ ２０１６．１０．１８

王峥嵘 李永芝

８０．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２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５９ ２０１６．１０．１８

纪连尚 姜秀红

５０．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８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６０ ２０１６．１０．１８

周洪勋 修文娟

１５．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８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６１ 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曹世勇 郭兴香

５．００

协议转让

２．２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６２ 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李永桓 徐光娟

８０．００

遗产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２６３ 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李金玉 纪晓天

３０．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２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６４ 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孙振纲 梁海燕

１３．１０

法院调解

４．７

元

／

股 法院调解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６５ ２０１６．１２．０６

于秀芳 毛林成

８０．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２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６６ ２０１６．１２．０６

王玉娟 黄孝杰

８０．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２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６７ ２０１７．０３．２１

丁云风 丁伟

８０．００

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２６８ ２０１７．０６．０１

吴春 薛绘芳

１０．００

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２６９ ２０１７．０６．０１

宋振祥 王心莲

６．１０

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２７０ ２０１７．０６．１５

纪坦尚 袁宪美

８０．００

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２７１ ２０１７．０６．２８

袁和久 王丽丽

８０．００

协议转让

１．３

元

／

股 双方协商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７２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

刘均法 刘秉剑

５．００

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２７３ ２０１７．１２．０５

孟宪寰 孟庆杰

２．３３

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２７４ ２０１７．１２．０５

孟宪寰 孟玉华

２．３３

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２７５ ２０１７．１２．０５

孟宪寰 孟玉玲

２．３３

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２７６ ２０１７．１２．１５

台元欣 高杉

１０．００

法院调解

２．２

元

／

股 法院调解

买卖双方

清讫

２７７ ２０１８．０１．２４

王河诚 王军

８０．００

遗产继

承、赠与

－

继承 不适用

２７８ ２０１８．０６．２２

邵明锡 邵桂彩

７．００

遗产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２７９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肖维忠 杨秀华

５．１０

遗产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２８０ ２０１９．０１．１５

宋克升 矫桂兰

７．００

遗产继承

－

继承 不适用

（一）股权托管情况

根据本行与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签订的《股份托管协议书》，本行将其

全部股份托管至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

根据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股份托管情况说明》，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发行人总股本合计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法人股东共计

７８

户，合

计持有

３

，

９９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７９．８５％

；自然人股东共计

３

，

７６８

户，合

计持有

１

，

００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１５％

。 已有

３

，

８２８

户，合计持有发行人

４

，

９９３

，

２５３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

９９．８７％

）的股东，已亲自或委托他人

办理股份托管手续，且均未有任何第三方对其所持有的股份提出任何疑义；未亲

自或委托他人办理托管手续的自然人股东共计

１８

户，合计持有发行人

６

，

７４７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０．１３％

。

根据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股份托管情况说明》，本行依据现有

股东资料代该等未亲自或委托他人办理托管手续的

１８

户自然人股东办理托管

手续，仅系出于股权规范管理需要，并未对该等股东所持有的本行股权进行实

质性处置，亦未影响该等股东行使股东权利。该等股东合计持有本行

６

，

７４７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本行股本总额的

０．１３％

；鉴于该等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很小，不会对

本行的股本结构构成重大影响。

经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

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真实、有效。 其中，对于股份代持

的情况，均已通过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予以还原，系转让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根据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股份托管情况说明》，发行人现有股

东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情形，且未因股份托管发生纠纷；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尚有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未亲自或委托他人办理确权托管手续，对于该等未

确权部分， 发行人已依据现有的股东资料在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办理了托

管手续。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依据现有股东资料代该等未亲自

或委托他人办理托管手续的

１８

户自然人股东办理托管手续， 仅系出于股权规

范管理需要，并未对该等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股权进行实质性处置，亦未影响

该等股东行使股东权利。 上述未确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仅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０．１３％

，占比极小，且发行人股东未亲自或委托他人办理托管手续，并不表明该

等股权存在权属争议。

综上，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股权清晰，上述情形不会对发

行人股权结构的稳定性和股权权属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行职工持股情形

根据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股份托管情况说明》，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行股东总户数为

３

，

８４６

户，总股本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持有内部职

工股的股东

２

，

６８８

名，持股数量

２４６

，

２２３

，

３７８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４．９２％

；单个职

工持股最多为

５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１％

。 本行不存在单个股东持有的内部职

工股超过本行股本总额

１‰

或

５０

万股的情形。

１

、本行的职工持股形成

本行系由九家行社合并设立，本行设立时，原九家行社部分社员

／

股东转

为本行股东。 本行设立时，九家行社部分职工同时具备九家行社社员

／

股东身

份，该部分社员

／

股东在参与本行发起设立后成为本行股东，同时又具有本行

员工身份，从而形成本行职工持股的最初情形，具体如下：

根据大信会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本行成立时发起人中

的职工自然人共计

２

，

２８１

名， 合计认购部分

２２９

，

７４７

，

８２８

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

４．５９％

。

２

、本行的职工股规范情况

２０１６

年，本行根据

９７

号文对持股超过

５０

万股的内部职工持股进行规范，对

持股超过

５０

万股的职工股进行转让，具体如下：

表

３－９

本行超

５０

万股的职工股规范情况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股数（万股） 转让价格（万元）

１

李 颖 李巧环

３０ ３６

２

逄广顺 牟泽珍

３０ ６０

３

朱 虹 石晓静

５ １１

４

邵 蔚 王 军

１５ １８

５

邵 蔚 倪志静

１５ １８

６

徐广强 孙苹苹

６ ７．２

７

崔 航 徐爱华

３０ ６０

８

肖卫国 翟 萍

３０ ３６

经核查上述股权转让的转让协议及受让方签署的股权确权等文件， 上述

股权转让系转让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效， 不存在代持及委托持股等情

况。

上述股权转让后，本行的职工持股均未超过

５０

万股，符合

９７

号文的规定。

３

、本行自然人股权代持的规范情况

本行设立时，青岛金实作为发起人认购青岛农商银行

７

，

８９７

万股股份，认缴

出资

９

，

４７６．４０

万元， 其中

２

，

８９７

万股为代青岛农商银行

６６１

名自然人持有，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为青岛金实自有资金认购。

６６１

名自然人与青岛金实并未签署代持协

议。 上述

６６１

名自然人中的

６０９

人为本行职工，

５２

人系本行已退休职工及原九家

行社使用的劳务派遣人员。

（

１

）代持过程的变化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山东塑料与济南奇盛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山东塑料将

其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给济南奇盛，转让价格为

１．８２

元每

股，转让价款为

１

，

８２０

万元。 本次转让前山东塑料持有本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本

次转让后持有本行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本次转让前济南奇盛持有本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

股份，本次转让后持有本行

３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山东塑料与山东银达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山东塑料将

其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给山东银达，转让价格为

１．８２

元每

股，转让价款为

１

，

８２０

万元。 本次转让前山东塑料持有本行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本

次转让后不再持有本行股份；本次转让前山东银达未持有本行股份，本次转让

后持有本行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青岛金实与济南奇盛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青岛金实

将其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给济南奇盛，转让价格为

１．８２

元

每股，转让价款为

１

，

８２０

万元。 本次转让前青岛金实持有本行

７

，

８９７

万股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本行

６

，

８９７

万股股份； 本次转让前济南奇盛持有本行

３

，

０００

万

股股份，本次转让后持有本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青岛金实与山东银达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青岛金实

将其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

１

，

８９７

万股股份转让给山东银达，转让价格为

２．２６

元

每股，转让价款为

４

，

２８７．２２

万元。 本次转让前青岛金实持有本行

６

，

８９７

万股股

份，本次转让后持有本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本次转让前山东银达持有本行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本次转让后持有本行

２

，

８９７

万股股份。

上述转让的交易实质为：山东塑料因需要偿还济南奇盛债务，将其持有的

本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抵债给济南奇盛；

６６１

名职工改由山东银达代持前述

２

，

８９７

万股股份。 但根据本行《章程》的规定，股东如需向非股东进行股份转让，必须

将股份全部转让给非股东。因此，代持方由青岛金实变更为山东银达及山东塑

料与济南奇盛的股权转让一并完成。代持方由青岛金实变更为山东银达后，山

东银达与

６６１

名被代持人也未签订股份代持协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６１

名被代持人中的杜宪明将其持有的

２０

万股股份转让给

６６１

名被代持人中的黄永强，黄永强在本次转让前持有

４．６

万股，本次转让后持有

２４．６

万股。 本次转让后

６６１

名被代持人变更为

６６０

名。

（

２

）股权代持规范过程

２０１６

年，为符合

９７

号文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代持方山东银达分别与前

述

６６０

名自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等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山东银达分别与

６６０

名自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山东银达将其持

有的本行

２

，

８９７

万股股份分别转让给上述职工；因该等股份转让系山东银达将

名义持股还原至实名股东，因此该等股份转让未支付任何价款。

前述

６６０

名自然人分别出具《声明》，声明其在本行的出资为其自有资金且资

金来源合法，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等股份代持情形；同时前述

６６０

名自然人

别出具《承诺函》，承诺已知悉、理解《承诺函》出具日前青岛农商银行所召开历次

股东大会（创立大会）的会议内容，并对会议议案内容不持任何异议；代持人代表

本人在上述会议上所作出的各项决策、表决及发表的意见，维护了本人作为青岛

农商银行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本人的意愿，系本人真实意思的体现。

综上，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内部职工持股情况符合财政

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

知》（财金［

２０１０

］

９７

号）规定的要求。

三、本行股本及股东情况

（一）本行成立时股本和发起人情况

本行系经中国银监会《关于筹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银监办发〔

２０１１

〕

５３８

号）、《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

（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２９７

号）等文件批准，经九家行社清产核资后，由

７９

户法人股东

及

３

，

１８５

户自然人股东共同发起设立。 本行成立时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表

３－１０

本行成立时股本和发起人数情况

股东类型 股东户数（户） 认购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自然

人股

非职工自然人股

９０４ ７４８

，

６８２

，

１７２ １４．９７％

职工自然人股

２

，

２８１ ２２９

，

７４７

，

８２８ ４．６０％

合计

３

，

１８５ ９７８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１９．５７％

法人股

７９ ４

，

０２１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８０．４３％

总计

３

，

２６４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中， 单个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未超过本行设立时总股本的

２‰

，

单个法人及其关联企业持股总和未超过本行设立时总股本的

１０％

， 本行职工

持股总额未超过设立时总股本的

２０％

，符合当时有效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

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及本行设立时章程规定。

（二）本次发行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行的股本总额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东户数共

３

，

８４６

户。 本次发行前股本和股东情况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１１

本行发行前股本和股东情况

单位：户，股

股份性质 股东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法人股

７８ ３

，

９９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８５％

其中国有股

４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０％

非国有法人股

７４ ２

，

５９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８５％

自然人股

３

，

７６８ １

，

００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其中职工股

２

，

６８８ ２４６

，

２２３

，

３７８ ４．９２％

非职工自然人股

１

，

０８０ ７６１

，

１７６

，

６２２ １５．２３％

合计

３

，

８４６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

Ａ

股发行前，本行总股本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拟发行股份数量为不超

过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６

股，且发行股份数量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１０％

。若

本次发行

Ａ

股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６

股，则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总股本为

５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６

股，本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１２

本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东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ＳＳ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ＳＳ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０％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６％

城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ＳＳ

）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５％

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５％

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ＳＳ

）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青岛国际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８％

青岛天一仁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 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５％

其他股东

２

，

４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４６％ ２

，

４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６１％

１０．００％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６ １０．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６ １００．００％

（四）股东主要情况

１

、本行所有法人股东的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法人股东主要情况如下：

表

３－１３

本行法人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４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０％

５

城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６

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７

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８

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９

青岛国际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０％

１０

青岛天一仁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

１１

福建盼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１２

山东威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１３

青岛颐正置业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１４

青岛融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１５

青岛银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１６

青岛世纪瑞丰集团有限公司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１７

青岛金秋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８

青岛金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１９

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６％

２０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１

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２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３

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４

山东安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５

青岛金日置业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６

浙江瑞晨建设有限公司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２％

２７

山东盛世华强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４％

２８

厦门汇金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２９

青岛境通达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３０

青岛快通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３１

青岛鲁海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３２

厦门福园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３３

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３４

青岛华海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３５

青岛政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３６

青岛鑫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３７

青岛碧湾海产有限公司

１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６％

３８

青岛康太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２％

３９

青岛福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２％

４０

青岛文昌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４１

青岛丛林实业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４２

青岛中能信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４３

威海宇祥果业有限公司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４４

山东光辉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４５

青岛瑞松钢缆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４６

东营天虹合成纤维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４７

青岛金沙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４８

青岛前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４９

青岛前湾集团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０

青岛浩大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１

蓬莱市大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２

青岛捷威科环保应用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３

青岛魁峰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４

青岛茂源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５

青岛麒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６

青岛雪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７

青岛吉忠工贸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８

莱州市天源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９

青岛红福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０

青岛宏泰铜业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１

青岛市黄岛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２

青岛金浪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３

烟台佰泓新天地商贸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４

青岛天常泰水产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５

青岛三龙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６

众地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７

青岛辰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８

青岛豪迈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９

青岛金汇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７０

青岛明远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７１

日照方杰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７２

青岛市东海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７３

磊鑫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７４

青岛海都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７５

青岛上流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７６

青岛三盛坤海工贸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７７

青岛永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７８

青岛国际橡胶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合计

３

，

９９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８５％

２

、本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行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本行股份前十

名的股东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份性质情况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１４

本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ＳＳ

２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ＳＳ

３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社会法人股

４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

，

０００ ５．４０％

社会法人股

５

城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５．００％ ＳＳ

６

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

，

５００ ４．５０％

社会法人股

７

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

，

５００ ３．５０％

社会法人股

８

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３．００％ ＳＳ

９

青岛国际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２．２０％

社会法人股

１０

青岛天一仁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７００ １．９４％

社会法人股

合计

２５７

，

７００．００ ５１．５４％ －

３

、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 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青岛国际机场集团

有限公司、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城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另外巴龙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和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企业合计持股

８％

。

（

１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行

１０．００％

的股份，为本行并列第一大股东。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建辉，住所为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１５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

为：“城乡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与运营； 政府重大公益项目的投资建设

与运营；经营房产、旅游、土地开发等服务业及经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服务业；经

政府批准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以外的其他资产投资与运营。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总资产为

６１１．７７

亿元、

５４４．７９

亿元，净资产为

２３３．１０

亿元、

２０６．５５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实现净利润为

４．０５

亿元、

７．３１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２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１０．００％

的股

份，为本行并列第一大股东。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注册资本为

５３３

，

６１７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焦永泉，住所为青岛市城阳

区流亭街道民航路

９９

号。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经营范围为：

“从事机场管理、资产运营管理；航空运输服务；机场管理、资产运营管理；航空

运输服务；航空客货运代理服务；自有场地房屋租赁服务；房地产开发（凭资质

经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营业务；交通工具意外伤害险、航空货运

险；停车场服务；场地房屋租赁及特许经营；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内科（门

诊、急诊）、外科（门诊、急诊）；住宿、餐饮服务、商务服务、健身娱乐服务；销售：

预包装食品；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教育信息咨询（不含教育培训）；安检职鉴培

训；售电。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２２３．０６

亿元、

１５４．５０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３１．３０

亿元、

１２４．８６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实现净利润为

１．７３

亿元、

３．８０

亿元（以上

２０１７

年数据经审计，

２０１８

年三季

度报数据未经审计）。

（

３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６．００％

的股份。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注册资本为

８１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杜双华，住所为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滨海路

６００

号。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发电（有效

期限以电力业务许可证为准）；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冶金产品及副产品、

冶金辅助材料、铁合金、五金工具、焦炭生产、销售；煤炭批发经营；金银制品、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工程机械设备、汽车及配件（九座及以

下乘用车除外）销售；硫酸铵生产、销售；普通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８６８．７５

亿元、

８４３．０９

亿元，净资产为

３２６．７２

亿元、

２５４．６６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实现净利润为

７２．７６

亿元、

６８．２３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４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５．４０％

的股份。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７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１

，

１７６．７５

万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杨为东，住所为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黄河二路即发针织

工业基地。 公司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

纺织品、无纺布及其制品、服装鞋帽、发制品、手套、玩具、机械设备及配件制

造、加工；纺纱、织布、坯布及纱线染色产品；刺绣品及服装生产加工；生产、销

售化妆品；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批发零售；百货、针纺织品、发制品、五

金交电、机电产品、工艺品、棉花（不含籽棉）及棉纺织原料；进出口业务；以自

有房屋对外出租；机械设备租赁；初级农产品销售；纺织材料研发技术服务；为

园区提供管理服务；园内观光及采摘服务；养老服务；水产养殖及销售；以自有

资金投资并进行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

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住

宿、餐饮；农作物、蔬菜、果树、花卉苗木种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

３９．７９

亿元（母公司口径）、

５５．８２

亿元（合并口径），净资产为

２１．５０

亿元（母公司

口径）、

２７．６６

亿元（合并口径），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实现净利润为

１．８８

亿元（母

公司口径）、

２．６０

亿元（合并口径）（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５

）城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城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５．００％

的股份。 城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注册资本为

２９６

，

５６２．８５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贾强， 住所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江山南路

４５８

号城发大厦

１２

层。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为：“负责区内财政性投资

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资金的投资筹资工作；负责公用事业企业的资本运作、上

市经营工作；国土资源整治和开发投资；风险投资；基础设施开发投资；房地产

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旅游开发；影视文化、对外投资

合作；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及代理服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电力设备销售及技术服

务；批发及零售：预包装食品、饲料、初级农产品（仅限豆类、谷类、薯类）、铁矿

石、燃料油（仅限经营重油、渣油，不含储存）、橡胶、木材、一类医疗用品及机

械、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煤炭及制品、金属及金属矿、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生肉、禽蛋、首饰；经营其他无需行政

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城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２６８．９６

亿元、

２１２．４６

亿元，净资产为

８４．４４

亿元、

７６．１６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实现净利润为

０．７１

亿元、

１．６２

亿元（以上

２０１７

年数据经审计，

２０１８

年三季度报数

据未经审计）。

（

６

）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４．５０％

的股份。 巴龙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姜俊平，住所为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５９

号

３１

层。公司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批发预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

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制造：服装鞋帽，服装辅料，箱包，工艺品，针织

品，布料；批发、零售：日用百货、农副产品、蔬菜水果、生鲜肉、鲜活海产品、食

品添加剂、保健用品、化妆品、洗涤用品、建筑材料、厨卫用品、清洁用品（不含

危险品）、体育用品、玩具、钟表眼镜、服装鞋帽、特种服装、服装面料、服装辅

料、针纺织品、机械设备、电子、电器产品、仪器仪表及零部件，橡塑制品、金银

制品；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广告；国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普通货运；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本企业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汽车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５６．１５

亿元、

５８．８５

亿元，净资产为

３３．００

亿元、

２９．９７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实

现净利润为

３．０３

亿元、

３．２８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和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关联企业， 合计

持有本行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８．００％

。

（

７

）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３．５０％

的股份。

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注册资本为

３４

，

５００

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范振晓，住所为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５９

号

２１

层。 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

备安装；土石方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管道工程；（以上项目凭资

质经营）。园林绿化；室内外装修；水电暖安装；家具制作；批发零售：建筑材料，

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通讯器材，家用电器，机电设备，仪器仪

表，陶瓷制品，卫生洁具，橡胶制品，计算机及配件，通讯网络器材，阀门、管件，

制冷设备，压缩机及配件，电线电缆，管道配件，办公设备，日用百货。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４５．０５

亿元、

４２．１６

亿元，净资产为

３１．８０

亿元、

２９．３８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实现净利润为

２．４２

亿元、

３．４５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是关联企业， 合计

持有本行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８．００％

。

４

、本行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 本行股东中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列

示：

表

３－１５

本行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万股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在本行任职情况 股份冻结质押及其他情况

１

刘瑞瑛

５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无 无

２

于曦华

５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无 无

３

段金岭

４３４．００ ０．０８６８％

无 无

４

陈运新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８００％

无 无

５

王京秀

３５０．００ ０．０７００％

无 无

６

张旭

３２０．００ ０．０６４０％

无 无

７

朱学东

３１８．６２ ０．０６３７％

无 无

８

唐守奇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０％

无 无

８

刘杰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０％

无 无

１０

王秋燕

２４０．００ ０．０４８０％

无 无

１０

高蕊

２４０．００ ０．０４８０％

无 无

合计

３

，

９０２．６２ ０．７８０５％ － －

上述股东的持股股份形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３－１６

本行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持股股份形成情况

序号 姓名 持股形成过程

１

刘瑞瑛

２０１２

年本行成立时入股

５００

万股

２

于曦华

２０１２

年本行成立时入股

５００

万股

３

段金岭

２０１２

年本行成立时入股

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４

年购买

２９４

万股，

２０１５

年购买

６０

万股

４

陈运新

２０１３

年购买

１６０

万股，

２０１４

年购买

１６０

万股，

２０１５

年购买

８０

万股

５

王京秀

２０１２

年本行成立时入股

３５０

万股

６

张旭

２０１２

年本行成立时入股

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６

年购买

２４０

万股

７

朱学东

２０１２

年本行成立时入股

３１８．６２

万股

８

唐守奇

２０１２

年本行成立时入股

３００

万股

８

刘杰

２０１２

年本行成立时入股

３００

万股

１０

王秋燕

２０１２

年本行成立时入股

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４

年购买

１６０

万股

１０

高蕊

２０１２

年本行成立时入股

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３

年购买

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６

年购买

８０

万股

５

、本行员工持股情况

根据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股份托管情况说明》，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行股东总户数为

３

，

８４６

户，总股本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持有内部职

工股的股东

２

，

６８８

名，持股数量

２４６

，

２２３

，

３７８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４．９２％

；单个职

工持股最多为

５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１％

。 本行不存在单个股东持有的内部职

工股超过本行股本总额

１‰

或

５０

万股的情形。

６

、本行自然人股东的形成及演变情况

（

１

）

２０１２

年，在组建青岛农商银行时，原九家行社部分自然人股东以其所

持原行社股金折合为青岛农商银行股份， 与新认购青岛农商银行股份的自然

人共同形成自然人股东

３

，

１８５

户， 共计持股

９７８

，

４３０

，

０００

股， 占总股本的

１９．５７％

。 根据大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发起人中职工自然人

共计

２

，

２８１

名，合计认购

２２９

，

７４７

，

８２８

股，占青岛农商银行总股本的

４．５９％

。

（

２

）本行自然人股东代持及还原情况详见本章之“二、本行历史沿革”之

“（六）本行职工持股情形”之“

３

、本行自然人股权代持的规范情况”。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期间，共计发生

２８０

次股权变动，其中

自然人股东股份变动

２５８

次，不存在法人股东将所持股份转让给自然人股东的

情形，也不存在自然人股东将所持股份转让给法人股东的情形。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行共有自然人股东

３

，

７６８

户，合计持股

１

，

００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１５％

。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已确权托管的自然人股东均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符合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东入股资格；发行人的法人股东系

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农村商业银行股

东的情形或者不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均

具有作为发行人股东的主体资格。

（五）本行成立以后股权转让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行发生股权转让（包括协议转让、司法裁定、司法

拍卖、继承、赠与等方式进行的转让）共计

２８０

笔（未包括股份代持情况），具体

情况见本章“二、本行历史沿革”之“（四）本行历次股本变更情况”。

１

、本行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存在股权转让情形

本行成立之日起一年内，未发生股权转让情形，符合当时有效的《公司法》

关于“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

２

、本行不存在法人股东将所持股份转让给自然人股东的情形，但存在法

人股变更的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行

２２

次法人股变更的情况如下：

①

国有法人股无偿划转

本行发生国有股东股权划转

１

笔，为青岛市崂山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现更名为青岛巨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股权划转

给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青岛市崂山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出具《关于同意青岛全球

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接收青岛市崂山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

产的批复》，同意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接收青岛市崂山区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本行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青岛市崂山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均系青岛市崂山区财政局独资的国有公司。

②

非国有法人股转让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行发生非国有法人股东股权转让合计

２１

笔，转让

双方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已办理了股东名册的变更手续。

３

、本行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行职工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合计

１０１

笔。本行非职工自

然人股东股权转让合计

１５７

笔。

综上，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历次股权变动均已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股权变动真实、合法、有效。

（六）本行股权托管

根据本行与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签订的《股权托管协议书》，本行将其

全部股份托管至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具体情况见本章“二、本行历史沿革”

之“（五）股权托管情况”。

（七）本行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及国有股转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国有控股或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股票时，应向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提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股份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批复文件， 该文

件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发行的必备文件。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青岛市国资委作出《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事项的批复》（青国资委〔

２０１６

〕

４０

号），原则同意本行国有

股权管理方案。 本行总股本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国有股东青岛国际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１０％

；国有股东青岛国信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１０％

；国有股东城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５％

；国有股东青岛

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持有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３％

。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按

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

， 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持有。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青岛市国资委出具《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股转持有关事项的批复》（青国资委〔

２０１６

〕

４１

号），同意按本次发行上限

１６６

，

６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的

１０％

计算，将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国

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城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持有的本行

１６

，

６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股权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其中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城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应分别转持

５

，

９５２．３８１０

万股、

５

，

９５２．３８１０

万股、

２

，

９７６．１９０４

万股、

１

，

７８５．７１４３

万股。

根据国务院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发布的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实施方案》（国发 ［

２０１７

］

４９

号）：“《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基金会关于印

发〈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通知》

（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等现行国有股转（减）持政策停止执行。 ”本行国有股东向社

保基金理事会划转国有股相关事宜应按照届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执行。

四、本行业务情况

（一）本行的经营范围

根据本行的营业执照记载，本行的经营范围为：“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

放本外币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本外币同业拆

借；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

务；外汇汇款；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外汇资信调查、咨

询和见证业务；基金销售；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特许经营情况

１

、金融许可证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行总行已取得青岛银监局核发的 《金融许可证》

（机构编码：

Ｂ１３３３Ｈ２３７０２０００１

）。 本行下属所有分支机构及本行控股的村镇银

行均已取得中国银监会各地派出机构核发的《金融许可证》。

２

、结汇、售汇业务及其他外汇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行总行及其他

１６

家分支机构已取得对公、对私即

期结售汇业务资格。此外，本行共有

３４

个网点获得外汇管理部门关于其经营个

人结售汇业务的备案批复。

３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行总行及

３５７

家下属分支机构已取得保险兼业代

理资格。

４

、基金销售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行已取得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证书》（编号：

００００００９１７

），

７１

个下属网点开办此业务。

５

、基础类衍生产品交易业务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青岛银监局出具了《青岛银监局关于青岛农商银行开办基

础类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批复》（青银监复〔

２０１６

〕

６７

号），核准本行开办基础类

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具体交易品种为远期、掉期（互换）、期权。

６

、国债承销业务

本行总行已取得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资格，青岛市内所有网

点均能承销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储蓄国债。

（三）业务经营类型和种类

本行主营业务主要包括公司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资金业务及国际业

务。

１

、公司银行业务

本行的营业收入大部分来自公司银行业务。 本行的公司银行业务产品及

服务主要包括公司贷款、公司存款、票据业务、中间业务及服务等。

本行在山东省尤其是青岛市建立了稳固的客户基础。本行致力于发掘、拓

展并维系核心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并开拓长期的合作机会。

（

１

）公司贷款

本行公司贷款业务主要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贷款、中

小微企业融资业务等。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公司贷款和垫款总额分别为

９０５．０１

亿元、

７７０．８５

亿元、

７１５．９３

亿元及

６８９．７８

亿元，分别占本行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

６９．８５％

、

６８．５５％

、

７０．８５％

及

７２．７９％

。

①

流动资金贷款： 是指本行向企事业法人或国家规定可以作为借款人的

其他组织发放的、用于借款人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的贷款。本行向客户提供流动

资金贷款，满足客户日常营运资金需要。流动资金贷款的期限通常少于

３

年，大

多数此类贷款的期限为

１

年或以下。

②

固定资产贷款： 是指本行向企事业法人或国家规定可以作为借款人的

其他组织发放的、用于协助解决客户多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贷款，

主要包括基本建设项目贷款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房屋建造、土地开发过程中

的资金需求。 固定资产贷款的期限一般为

１

至

５

年。

③

项目贷款：项目贷款是用于建造一个或一组大型生产装置，基础设施，

房地产项目或其他项目，包括对在建或已建项目的再融资。

④

中小微企业融资： 本行为不同的中小微企业客户群体提供特色化的快

捷高效的信贷审批流程融资服务，分别为诚信纳税企业开办“税贷通”业务、为

技术改造企业开办“技改贷”业务、为具有临时贷款周转需要的企业开办“转贷

易”业务、为拥有自主专利技术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开办“专利权质押保险贷

款”业务。 提供了包括房产、机器设备、存货、存单、股权、应收账款、专利权、自

主知识产权等多种抵质押和担保公司保证在内的灵活的担保方式， 以满足中

小微企业的特色融资需求。

（

２

）公司存款

本行向公司客户提供人民币活期及定期存款产品，主要包括：活期存款、

通知存款、协定存款、定期存款、协议存款、保证金存款和大额存单等。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行的人民币公司存款余额达到

８１７．１６

亿元。根据山东省农村

信用社单位存款情况表，本行在全省农信系统排名第

１

名。 根据青岛市六家银

行主要经营指标情况表，在青岛市主要金融机构中，对公存款存量排名第

２

、增

量排名第

４

。

①

活期存款：凡符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规定的各类机构、企事业单位、

机关团体等在本行开立人民币活期存款账户后，可以支票、本票、汇票等各种

形式提取，分为基本账户、一般账户、专用账户、临时账户四种。

②

通知存款：是指存款人在存入存款时不约定存期，支取前预约支取日期

和金额方能支取的存款。凡在本行开立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的存款人，都

可申请办理通知存款。

③

协定存款：是指客户通过与本行签订《协定存款合同》，约定期限及商定

结算账户需要保留的基本存款额度， 超过基本存款额度的部分按结息日或支

取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协定存款利率给付利息。

④

定期存款：是指有固定存款期限的存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对单

位定期存款实行账户管理，不能用于结算和提现。本行提供的定期存款期限一

般最长为

５

年。

⑤

协议存款：是指本行开办的期限在一定年限以上，高于一定的最低起存

金额，利率水平、存款期限、结息和付息方式、违约处罚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的

一种存款业务。

⑥

保证金存款：是指因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信用证业务、银行保函业务等

与本行建立担保合作业务存入的存款，进入保证金账户，计息方式有活期和定

期两种。

⑦

大额存单：是指利率市场化机制下形成的存款类金融产品，主要面向非

金融企业、 机关团体和人民银行认可办理大额存单的其他单位发行的一种大

额存款凭证， 大额存单比同期限定期存款有更高的利率， 在到期之前可以转

让，也可在未到期前办理全额或一次部分提前支取，到期后本息自动划转单位

结算账户内。

（

３

）票据业务

（上接

A36

版）

（下转

A38

版）


